
一名 23 岁的男性患者，

患结核性脑膜炎，在某综合

性医院住院治疗，因病情危

重向专科医院求助会诊。参

加会诊的医生热心地将患者

转至自己所在专科医院。并

在 转 院 时 明 确 告 知 患 者 家

属：“我们同意转入尽力救

治，但由于患者病情危重，

死亡的风险可能随时出现。”

患者转入该科室第四日

病情进一步加重，濒临死亡。

此时，科主任告知患者家属：

“曾告诉过您患者病情很严

重，随时危及生命，现在果

然如此，马上安排后事吧。”

不料想由于该科主任长着一

副“天使脸”（常年对待患

者时面带微笑）。看到科主

任的“表情”，心情正处于

悲痛中的家属顿生不满，随

手将场景录了下来。

患者不幸逝世，死者亲

属看到录像后，认为医生但凡

有责任心、同情心，就不会笑

着说出这番话，遂鼓动死者父

母去医院闹事。死者若干家

人来到医院，以“医院不负

责任治死患者”为由大闹，

所谓“证据”就是“患者离

世，医生还能笑出来，当然

就是不负责任”，从恶语相

向到“闹”尽各种手段，后

经多方努力才走到民事法庭。

在法庭的调解下，院方支付

家属 47 万元，院方认为不论

多么冤枉此事总算了结了。

孰不知，临近春节时，

又有好事者教唆死者家属到公

安局报案，以涉嫌“医疗事故

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事 态 发 展 的 严 重 性 已

经超出涉事医生和医院的想

像，公安机关已经与院方联

系，并通报了具体采取刑事

措施的时间等，希望院方予

以配合和协助。 

而实际上，患者尸检报

告显示：“该死者死于结核

性脑膜炎，以及脑膜炎所带

来的一系列病理改变。”报

告已明确表明，是疾病给患

者带来的死亡，而非院方或

医生的过错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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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天使脸”遭偷拍  无过错赔了 47 万还险入狱

医疗事故罪  这么近又这么远！
▲ 实习记者 线媛媛

编者按：“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这句话常从

法律专业人士口中说出。近日，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

所的李惠娟律师，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小编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希望能引发读者一些思考。

“天使脸”引发医疗纠纷

严重不负责任标准尚有争议
 ▲ 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 王志坚 宋成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

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

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

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有人说医疗事故罪案

是少数，其实不然。近期

福建省李健雪医生、内蒙

古潘耀平医生因涉嫌医疗

事故罪被提起公诉，是否

公允暂不评论。经我们研

究，截止到今年 3 月 31 日，

我国共有 15 起医疗事故

罪案例。

何为严重不负责任？

我们对严重不负责任的情

形 进 行 简 要 归 纳，15 起

案例中 14 起认定被告人

构成犯罪，初步判断对严

重不负责任之判断标准存

在不同认识（见下图）。

 

生效判决书案号  严重不负责任的主要表现（根据有限资料判断）

（1997）武刑初字第 67 号  违规没有皮试，注射青霉素、链霉素

（2008）巢刑终字第 36 号 患者液气胸入院，住院 25 天，管床医生及值班医生、副院长一直以胃病诊治，延误病情致患者死亡

（1998）乌中少刑终字第 17 号  对小儿菌痢认识不够，高热不退，延误病情处置，患者次日死亡

（2009）息刑初字第 124 号  卫生院院长漏诊心梗，错误输液，擅离职守，患者病情加重死亡

（2011）海南一中刑终字第 26 号 违反阿奇霉素使用规范，发生药物过敏违反急救常规，并隐瞒用药情况

（2001）昆刑终字第 177 号  误诊慢性心肌炎，注射药物诱发急性弥漫性肝肾坏死

（2009）株中法刑一终字第 37 号  医生超范围施行产剖宫，护士违规镇痛掩盖病情

（2011）浚刑初字第 230 号  使用头孢曲松钠发生过敏后违反急救常规

（2004）商刑终字第 141 号  私用偏方制作含有乌头碱的胶囊，加大药量导致患者死亡

（2010）宜中刑终字第 00013 号              产妇产后围产期心肌病，医生擅离职守打麻将，致患者病情加重死亡

（2011）泌刑初字第 291 号  卫生所不具备条件接生，违规接生，产后出血处置不当

（2005）源刑二初字第 32 号  卫生所医生在患者输液时擅离职守，患者发生过敏性休克死亡

（2010）虞刑初字第 19 号  医生违规不行皮试注射药物，导致患者过敏死亡

（2013）安刑初字第 00009 号  违规定在家输液，发生过敏，抢救不力、违反急救常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

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公通字 [2008]36 号）第五十六条规定：

（一）擅离职守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的医

疗救治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的；

（四）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

（五）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

器械的；

（六）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

技术规范、常规的；

（七）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 

对以上 14 起医疗事故

罪案例分析得知，公通字

[2008]36 号司法解释出台

后，对严重不符责任的认

定标准趋向于统一。但该

司法解释第（六）、（七）

项 规 定 仍 然 存 在 解 释 问

题，实践中的争议往往源

于此。

我们认为对该两项之

解释应当采用体系解释法，

即应当与前五种情形具有

相当性。这样有利于统一

刑罚的尺度，否则刑法可

能失去其谦抑性。若认定

构成犯罪，应当具体指明

被告人严重违反哪一规定，

符合哪一情形。另外，实

践中还存在严重损害就诊

人身体健康是否包括精神

损害，以及死因不明而又

没有尸检时的因果关系判

断等问题。

总之，医疗事故罪于

医生，好比伪证罪于律师，

都是高悬头顶的利剑。警

醒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

应当慎之又慎，警钟长鸣。

在 北 京 市 中 伦 文 德

律师事务所李惠娟律师看

来，本案中的医院和医生

不构成严重不负责任，“在

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医院

竟迫于舆论和医闹压力向

患方妥协，赔偿 47 万。

此数额相当于承认这场纠

纷由院方承担全部责任。”

李惠娟认为，医院这

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助长

了医闹行为愈演愈烈；也

正是这种态度，才使案件

中患者家属“有机可乘”，

想要第二次赔偿。这充分

体现出地方医疗机构法律

意识薄弱、匮乏，以及面

对医闹行为时的“软弱”、

“妥协”态度，导致其不

知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

己应有权利。

李惠娟指出，此案从

侧面暴露出地方司法系统

不规范。法院进行民事调

解时，为何忽略那份已经

证明院方没有医疗过失的

尸检报告？在他们的“调

解”下，院方竟然还需赔

偿47万元，令人匪夷所思。

从 1997 年 新 刑 法 修

订 到 2007 年， 十 年 间，

司法程序中，涉及医疗事

故罪的廖廖无几。李惠娟

律师告诉记者，不论是立

法、执法、还是司法，都

是非常理性、客观地对待

医疗行业职务犯罪。近两

年，医疗事故罪却有“泛

滥” 趋 势。 重 要 原 因 是

由于患方逐渐达成一种共

识，即依民法解决纠纷周

期太长、成本太高、效率

太低，不如依刑事附带民

事，最终“醉翁之意不在

酒”，只求多得民事赔偿。

李惠娟律师认为，本

案中，有如此清晰的尸检

报告下，医生都面临被抓

走的危险，可见医生的风

险之大和事发后的无助。

由此，加强对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的法律法规培训，

强化知法、懂法、守法意识，

医务人员要学会利用法律

保护自己权利，对远离、

避免纠纷极为重要。

律师点评

警惕医疗事故罪的泛滥趋势

什么是“严重不负责任”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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